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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体组织）名称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

缆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兴国路

528号 1幢

联系人 曾文郦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5958047861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3831-电线、电缆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A-2023-410258972-01/2024年 03月 09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A-2023-410258972-02/2024年 03月 16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11161.16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11161.16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

排放量差异的说明
— —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技术工作组确认：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不属于环办气候函〔2024〕111 号文所列纳入碳交易

行业覆盖范围，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 排放量声明：

2.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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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具体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初始报告值

（tCO2e）

核查确认值

（tCO2e）

偏差

（%）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1996.13 1996.13 0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 — — —

CH4回收

与销毁量

CH4回收自用量 — — —

CH4回收外供第三方的量 — — —

CH4火炬销毁量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9165.03 9165.03 0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 — —

其他显著存在的排放源（如果有） — — —

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

总量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996.13 1996.13 0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1161.16 11161.16 0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属非纳入碳交易企业，不涉及补充数据表填报。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受核查方 2020年度未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无法进行排放量异常波动分析。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

题。

技术工作组组长 徐童正 签名 日期 2024年 3月 30日

技术工作组成员 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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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复核人 姚维芳 签名 日期 2024年 3月 30日

批准人 蒋忠伟 签名 日期 2024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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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9 号）、

《关于印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23〕130号)、《关于做好 2024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

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4〕111 号）、《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杭州

市 2024年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核查工作的通知》（杭环便

函〔2024〕546 号）的要求，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

数据质量保证，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受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的委

托，对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3年度的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

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的国

家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

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3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兴国路 528号 1幢边界内，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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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4）CH4回收和销毁量；

（5）CO2回收利用量；

（6）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7）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3 核查准则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依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和《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

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中

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中所遇到

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

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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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好 2024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24〕111号）

-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度重点企（事）业单位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24〕6号）

-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杭州市 2024年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及核查工作的通知》（杭环便函〔2024〕546号）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工业其他行业问题）

- 全国碳市场-百问百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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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

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核查

组别

核查

人员
职务 核查工作内容

技术工作

组

徐童正

周敏

项目工程师

项目工程师

1）初步确认重点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

相关信息的符合情况；

2）识别现场核查重点；

3）完成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清单梳理；

4）根据现场核查反馈情况，开具不符合项清

单；

5）完成企业排放边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

查，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

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出具核

查结论；

6）编制核查报告。

现场核查

组

徐童正

周敏

项目工程师

项目工程师

1）根据梳理的现场核查清单，收集相关证据和

支撑材料；

2）填写完成现场核查工作。

2.2 文件评审

技术工作组于 2024年 3月 8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

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企业基本信息、排放

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支撑性材

料。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核查的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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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取、记录、

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受核查方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兴国路 528 号 1 幢仅有一个厂区，不涉及

现场抽样核查。现场核查组于 2024 年 3 月 10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进行了现场核查。通过现场查阅相关文件和信息、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

的抽样勘查、现场数据核验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

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姓名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2024年 09

月 28日

徐季新

金玲燕

曾文郦

总经理

综合办/主任

综合办/成员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产工

艺、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和排放设

施，明确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情

况。

徐季新

金玲燕

曾文郦

总经理

综合办/主任

综合办/成员

1）了解企业生产设施涉及的活动水平数

据、相关参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

统计等数据流管理过程，获取相关监测记

录；

2）对排放报告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核

查。

徐季新

金玲燕

总经理

综合办/主任

对核算边界内涉及的碳排放和生产数据相

关的财务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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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姓名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曾文郦 综合办/成员 查。

徐季新

金玲燕

曾文郦

总经理

综合办/主任

综合办/成员

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进

行核查，现场查看排放设施、计量和检测

设备。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技术工作组在现场核查结束后，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1

个不符合项，并将不符合项清单提交给重点排放单位。在不符合项全部关闭后，

技术工作组完成了核查报告初稿。根据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

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查方和委托方前，经过了公司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

评审，核查报告终稿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完成，在此基础上技术工作组填写完

成核查结论。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复核组如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姚维芳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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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图等相关

信息，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0007410258972

法定代表人 陈婉芳 单位性质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混纺织品，化纤布织造 成立时间 2002年 07月 15日

所属行业 3831-电线、电缆制造，适用于核算指南中的“工业其他企业”

排污许可证

编号
-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兴国路 528号 1幢

经营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兴国路 528号 1幢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姓名 曾文郦 部门 综合办

邮箱 - 电话 15958047861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兴国路 528

号 1幢
邮编 311103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综合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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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

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综合办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以及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

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

表 3-2 经核查的主要用能设备

3）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设备配置

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经核查的测量设备信息见下表：

表 3-3 经核查的主要计量设备信息

类型 名称 计量厂房

电表

3号变压器 9、10、11、12、新 1车间、锅炉房

4号变压器 4、7、9、10、11、12车间

5号变压器 2、5、6、7、11车间

6号变压器 9、10、11、12车间

水表

水表 2号 2号厂房

水表 4号 4号厂房

水表 5号 5号厂房

水表 5号（外） 5号厂房花坛处

水表 6号 6号厂房

水表 7号 7、8、9、10、11、12厂房、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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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表 8号 新 1车间

燃气表 燃气总表 锅炉房

核查组确定受核查方的监测设备得到了维护和校准，维护和校准符合核算

指南、国家、地区或设备制造商的要求。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为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企业，混纺织品、化纤布和 PVC压延涂

层生产工艺过程详见图 3-2、3-3，废水处理工艺详见图 3-4。

图 3-2 混纺织品、化纤布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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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PVC压延涂层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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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受核查方《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2023年度受核查方主营

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4 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 年产量

电线、电缆制造 - 111637.44

表 3-5 对产品产量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电线、电缆制造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111637.44

单位 千米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

核查确认数据来源：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交叉核查数据来源： 无

监测方法 机器计量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校验一次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 2023年度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

产品产量》，其记录的电线、电缆制造产量为 111637.44 千

米，累加 12个月数据确认数据传递无误；

（2）故核查组采用《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记录的

电线、电缆制造产量数据。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未填报产品产量数据，因此核查组开具

了不符合项 NC-1，该不符合项在《排放报告（终版）》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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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数据进行修改后成功关闭（详见附件 1-不符合项清单）。

表 3-6核查确认的产品产量（千米）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月份 电线、电缆制造

合计 111637.44

3.1.4 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

复核被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和《财务状况》等，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 2023年度的经

营情况如下：

表 3-7 经营情况信息表

名称 计量单位 2022年 2023年 波动情况

工业总产值 万元 242021.417 374979.735 54.94%

在岗职工人数 人 385 314 -18.44%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7433.2 7702.0 3.62%

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 3129.24 2669.78 -14.68%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

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可行性研究

报告及批复、查阅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方式，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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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路 528号 1幢。

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

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主要生产系统为车间；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厂区

内动力系统、给水系统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楼、职工食堂等，无设备和

厂房租赁情况（具体布局见下图 3-4）。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边界的核算边界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排放

报告（初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图 3-7 平面布局图

3.2.2 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

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8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排放源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化石燃料燃烧 柴油 叉车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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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种类 排放源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石蜡油 产品 厂区

天然气 锅炉 厂区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 排放 — — — [1]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 — — — [2]

CH4 回收与销毁量 — — — [3]

CO2 回收利用量 — — — [4]

净购入电力 电力 厂区所有用电设备 厂区

净购入天热力 热力 — —

注[1]: 受核查方使用少量碳酸钙作为助剂，生产过程中并未达到分解温度，故无碳酸

盐分解排放;

注[2]: 核查组通过现场核查，查看相关工艺流程，确认受核查方无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而是缺氧、耗氧池，初始报告中写的工业废水厌氧处理不成立;

注[3]:核查组通过现场核查，查看相关工艺流程，确认受核查方无 CH4回收与销毁量；

注[4]:核查组通过现场核查，查看相关工艺流程，确认受核查方无 CO2回收利用量。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GHG = �CO2_燃烧 + �CO2_碳酸盐 + �CH4_废水 − �CH4_回收销毁 × ���CH4 −

�CO2_回收 + �CO2_净电 + �CO2_净热 （1）

式中：

EGHG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

ECO2_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 CO2_碳酸盐 报告主体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CH4_废水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单位为 tCH4；

RCH4_回收销毁 报告主体的 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 tCH4；

GWPCH4 甲烷的全球变暖趋势值，根据省级指南，GWPCH4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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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O2_回收 二氧化碳回收量，单位为 tCO2；

E CO2_净电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 CO2_净热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柴油、石蜡的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

�CO2_燃烧 = � ��� × ��� × ��� ×
44
12

� （2）

式中：

ECO2_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化石燃料 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以吨为

单位，以气体燃料以万 Nm3为单位；

CCi 化石燃料 i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

以气体燃料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OFi 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取值范围为 0~1；

对于气体燃料可以根据每种气体组分的体积浓度及该组分化学分子式中碳

原子的数目计算含碳量：

��� = �
12×���×�%�

22.4
× 10� （3）

CCg 待测气体 g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万 Nm3；

V%n 待测气体每种气体组分 n的体积浓度，取值范围 0~1；

CNi 气体组分 n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

12 碳的摩尔质量，单位为 kg/k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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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标准状况下理想气体摩尔体积，单位为 Nm3/kmol

没有条件实测燃料元素碳含量的，可定期检测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再按公式

（4）估算燃料的含碳量。

��� = ���� × ��� （4）

CCi

化石燃料品种 i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

位，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NCVi
化石燃料品种 i的低位发热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百万千焦（GJ）

/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 GJ/万 Nm3为单位；

EFi 化石燃料品种 i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GJ；

3.3.2 碳酸盐使用 CO2过程排放

不涉及。

3.3.3 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企业初始报告当中上报了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核查组经过现场查看，

发现没有废水厌氧处理，而是缺氧、耗氧，因此本次核查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3.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不涉及。

3.3.5 CO2回收利用量

不涉及。

3.3.6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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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 ��电力 × ��电力 （5）

其中：

E 电力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D 电力 企业的净购入电量（MWh）；

EF 电力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 MWh）；

3.3.7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

�热力 = ��热力 × ��热力 （6）

其中：

E 热力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D 热力 企业的净购入热力（GJ）；

EF 热力 热力排放因子（tCO2/ 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采用的核算方

法与《核算指南》一致，不存在任何偏移。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通过评审排放报告及访谈排放单位，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活动水

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的单位、数据来源和数据缺失处理等内容进行了核查，并通

过部分或全部抽样的方式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9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柴油消耗量 柴油、石蜡、天然气低位发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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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蜡消耗量

天然气消耗量

柴油、石蜡、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柴油、石蜡、天然气碳氧化率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 排放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 - -

CH4回收与销毁量 - -

CO2回收利用量 -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

起 CO2的排放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电力排放因子

- -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

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

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1.1 柴油消耗量

表 3-10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柴油消耗量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叉车、货运车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厂区

数值 填报数据：57.975 核查数据：57.975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柴油采购发票

核查确认数据来源：柴油采购发票

交叉核查数据来源：无

监测方法 加油站油枪计量

监测频次 每次加油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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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维护 /

记录频次 购买时开具发票，按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受核查方无生产抄表记录，因此采信结算凭证汇总数据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全年柴油采购发票，其记录的柴油

消耗数据为 57.975，柴油密度采用《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 0.84t/m3，合计

57.975吨，核查组确认柴油采购发票数据无遗漏；

（2）综上，核查组认为全年发票记录的柴油消耗数据准确，

且数据来源可追溯。因此采信全年发票数据。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3 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柴油消耗量数据源

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1核查确认的柴油消耗量（t）

月份 柴油采购发票（t）

1 0

2 6.898

3 0

4 9.475

5 0

6 7.099

7 8.633

8 5.022

9 0

10 9.155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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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柴油采购发票（t）

12 11.693

合计 57.975

3.4.1.2 石蜡消耗量

表 3-12 对石蜡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石蜡消耗量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产品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厂区

数值 填报数据：106.81 核查数据：106.81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核查确认数据来源：石蜡采购发票

交叉核查数据来源：无

监测方法 加油站油枪计量

监测频次 每次加油时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

记录频次 购买时开具发票，按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受核查方无生产抄表记录，因此采信结算凭证汇总数据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 2023年度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其记录的石蜡消耗数据为 106.81 确认数据传递无误；

（2）综上，核查组认为全年发票记录的石蜡消耗数据准确，

且数据来源可追溯。因此采信《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数据。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3 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石蜡消耗量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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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3核查确认的石蜡消耗量（t）

月份 石蜡采购发票（t）

合计 106.81

3.4.1.3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表 3-14 对净购入电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排放设施 所有用电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全厂

数值 填报数据：13027.766 核查数据：13027.766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全年电力发票

核查确认数据来源：全年电力发票

交叉核查数据来源：电力明细账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设备型号 DSZ178，设备精度 0.5s。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校验一次，由供电公司校验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受核查方无生产抄表记录，因此采信结算凭证汇总数据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 2023年度的《全年电力发票》，其

记录的电力消耗总量数据为 13027766 kWh，通过累加 12个月

的数据，确认数据传递无误；

（2）核查组确认《电力明细账》数据根据采购发票汇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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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属同源数据，但受核查方无法提供其他可供交叉核对的数

据，《电力明细账》记录的数据为 130277666 kWh；

（3）综上，核查组认为《全年电力发票》记录的电力消耗数

据准确，且数据来源可追溯。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3 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电力消耗量数据源

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5核查确认的电力消耗量（kWh）

月份
全年电力发票

核查数据

1 1105181

2 451603

3 1048602

4 1240000

5 1035227

6 1027088

7 1144431

8 1139805

9 1221164

10 1200406

11 1269168

12 1145091

合计 13027766

单位换算

(MWh)
13027.766

3.4.1.4 天然气消耗量

表 3-16 对净购入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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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名称 净购入天然气消耗量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天然气的排放

排放设施 锅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全厂

数值 填报数据：697097 核查数据：697097

单位 m3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天然气明细账

核查确认数据来源：天然气明细账

交叉核查数据来源：全年天然气发票

监测方法 流量积算仪计量，设备精度 2.5级。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校验一次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 2023年度的《天然气明细账》，其

记录的中压天然气消耗数据为 697097m3确认数据传递无误；

（2）核查组确认《天然气明细账》数据根据采购发票汇总得

到，属同源数据，但受核查方无法提供其他可供交叉核对的数

据，且通过全年发票核对确认数据无遗漏；

（3）综上，核查组认为《天然气明细账》记录的天然气消耗

数据准确，且数据来源可追溯。因此采信《能天然气明细账》

数据。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3 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

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7 核查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m3）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WIT

24

月份

全年天然气

核查数据

1 0

2 97268

3 0

4 84021

5 40206

6 92084

7 64888

8 97887

9 39788

10 63890

11 54842

12 62223

合计 697097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排放

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

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2.1 柴油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柴油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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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填报数据

低位发热值

（GJ/万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43.33 0.0202 98%

核查数据

低位发热值

（GJ/万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43.33 0.0202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方法 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2023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柴油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

量和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2 石蜡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石蜡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低位发热值

（GJ/万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39.934 0.02 98%

核查数据

低位发热值

（GJ/万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39.934 0.02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方法 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2023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石蜡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

量和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3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低位发热值

（GJ/万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389.31 0.0153 98%

核查数据
低位发热值

（GJ/万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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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31 0.0153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方法 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2023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4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0.7035 核查数据：0.7035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2年国家电网公布的华东地区电力排放因子

监测方法 默认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3年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源选取合

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排

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3 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年度终版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组对终版排

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

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3.4.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 3-18 核查确认的燃料燃烧排放量

类型

消耗量

（t或万

Nm3）

低位热值

（GJ/t 或

GJ/万

Nm3）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折算

因子
排放量（tCO2）

A B C D E F=A*B*C*D*E

合计 - - - - - 19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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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蜡 106.810 39.934 0.02 98% 306.54

柴油 57.9750 43.33 0.0202 98% 182.34

天然气 69.7097 389.31 0.0153 99% 1507.26

3.4.3.2 碳酸盐使用 CO2过程排放

无。

3.4.3.3 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企业初始报告当中上报了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核查组经过现场查看，

发现没有废水厌氧处理，而是缺氧、耗氧，因此本次核查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3.4.3.4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表 3-19 核查确认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类型

净购入量

（MWh或

GJ）

购入量

（MWh 或

GJ）

外供量

（MWh或

GJ）

CO2排放因子

（tCO2/MWh或

tCO2/GJ）

排放量

（tCO2）

合计 -- -- -- -- 9165.03

电力 13027.766 13027.766 0 0.7035 9165.03

热力 -- -- -- -- --

3.4.3.5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 3-20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

（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吨 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1996.13 1996.13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 — —

CH4回收

与销毁量

CH4回收自用量 — —

CH4回收外供第三方的量 — —

CH4火炬销毁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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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类别
排放量

（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吨 CO2e）

CO2回收利用量 — —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9165.03 9165.03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 —

其他显著存在的排放源（如果有） —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隐含的 CO2排放
1996.13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

含的 CO2排放
11161.16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受核查

方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终版）》填报数据。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不属于环办气候函〔2024〕111 号文所列

纳入碳交易行业覆盖范围，不涉及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

报告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但是目前未建立完整的数据质

量控制计划，也未对生产抄表数据进行统计和记录，需进一步改进。

3.6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执行情况的核查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不属于环办气候函〔2024〕111 号文所列

纳入碳交易行业覆盖范围，不涉及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执行情况的核查。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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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符合

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技术工作组确认：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

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不属于环办气候函〔2024〕111 号文所列

纳入碳交易行业覆盖范围，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符合性

的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具体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初始报告值

（tCO2e）

核查确认值

（tCO2e）

偏差

（%）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1996.13 1996.13 0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 — — —

CH4回收

与销毁量

CH4回收自用量 — — —

CH4回收外供第三方的量 — — —

CH4火炬销毁量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9165.03 9165.03 0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 — —

其他显著存在的排放源（如果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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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

总量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996.13 1996.13 0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1161.16 11161.16 0

4.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属非纳入碳交易企业，不涉及补充数据表

填报。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受核查方 2020年度未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无法进行排放量异常波动分

析。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中大元通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

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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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NC-1
产品产量数据填

报错误

原因分析：未填写产量。

整改措施：按核查确认的结果进行

修改。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

版）》按核查数据进行修改

后，该不符合项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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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 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数

据质量控制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

2 受核查方应加强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3 应确保今后年份非监测的排放因子与本报告取值保持一致。

4 建议进行生产数据（抄表数据）的统计，以便进行数据的交叉核对

5 企业更换能耗数据系统时及时进行数据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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